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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廉政類科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職前學習實施規定 

民國 111年 11月 30日 

保訓會公訓字第 1110013547號函核定 

一、為規範公務人員考試廉政類科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職前學習之實施事項，特

訂定本規定。 

二、本規定適用對象為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

考試三等考試暨四等考試廉政或政風類科之錄取、補訓或重新訓練人員 

(以下稱受訓人員)。 

三、職前學習由受訓人員所分配之用人機關（構）及其主管機關政風機構辦理，

以實施機關環境介紹、單位簡介、熟悉機關運作流程為重點。 

四、受訓人員於實務訓練期間內，除參加基礎訓練及專業學習外，均屬職前學

習階段。 

五、受訓人員之主管機關政風機構對於受訓人員之職前學習訓練方式，應訂定

職前學習執行計畫，函報法務部廉政署核定後實施。 

六、受訓人員職前學習訓練方式，如下： 

（一）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應指派專責人員擔任受訓人員之職前學習輔導員。職

前學習輔導員及單位主管，對於受訓人員有指導監督之權責，並應隨時

考核受訓人員之文書製作、品德、能力、勤惰及生活表現情形。 

（二）受訓人員應在輔導員指導下處理實際業務及各項指派工作，並就受交付

之案件（或模擬案件），擬作文書稿件，經輔導員及單位主管評閱。 

（三）受訓人員學習事務包括「開決標、驗收、擬作、受理檢舉、專案清查、

業務稽核、受理登錄」等事項。受訓人員參加開決標監辦、驗收或受理

陳情案件時，需有輔導員或其他現職政風人員在場。 

（四）受訓人員應擬作防貪、肅貪及再防貪案例實務書類，且各不得少於二件，

並就學習情形撰寫週記。 

（五）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於職前訓練期滿後應召開座談會，對於職前學習之辦

理成果進行檢討。 

七、職前學習輔導員應依職前學習成績考核表（附表）所列項目，對於受訓人

員之學習表現實施考核，並併同受訓人員之請假紀錄，函送受訓人員之主

管機關政風機構。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應於職前學習結束日起七日內，併同

相關資料函報法務部廉政署。 

八、本規定由法務部函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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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廉政類科錄取人員職前學習成績考核表 

考試

錄取

年度 

 
考試種類及 

錄取等級 

□高考三級考試 □普通考試 

□地特三等考試 □地特四等考試 

受訓 

期別 
 

受訓

人員 
姓名 

 

實務

訓練

機關

(構) 

 

項目 事假 病假 公假 喪假 其他 曠職 

次數       

日

(時)

數 
      

                                                         
       項目 

       成績 
 

   姓名 

服務成績 80％ 訓育成績 20％ 

合計 簽章 
實作 
表現 
32％ 

學習 
態度 
24％ 

工作 
績效 
24％ 

基本 
觀念 

6％ 

品德 
操守 
6％ 

工作 
才能 
4％ 

生活 
素養 
2％ 

精神 

表現 
2％ 

初核 

           

           

           

           

覆核            

評語

(含特

殊優

劣事

項) 

 

備註：一、本表請分配之用人機關（構）各項業務輔導員對於受訓人員之學習表現實施初核、

主管覆核。評分請填寫清楚，不得塗改，並請初核、覆核者簽章。 

二、受訓人員職前學習服務及訓育項目之成績，為齊一評核標準，避免各單位評分標   

準差距過大，原則以七十五分至八十五分間為範圍，若具有特殊優劣事項的表現，

超出上述範圍者，請詳列具體事實說明（應針對本表所列舉之考評項目逐一提出

具體說明）。未詳列具體事實者，超過八十五分者以八十五分計，低於七十五分者

以七十五分計。 

三、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應於職前學習結束日起七日內，併同受訓人員之請假紀錄及相

關資料函報法務部廉政署。 

附表 


